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Ȳ摘要ȳ 

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，依民法第 1065條第 1項前段規定視為婚生

子女，而與生父ี生法律上父子關係Ȅ惟如認領人主張自Ϗ為生父，然其實

際上並無真實血緣連繫而非生父之情形，此等反於真實之認領是否仍能有效

ี生認領效力，即是否仍能有效ี生法律上父子關係，對此我國多數學說見

解及法院實務係採取否定的見解，而與比較法上之ี展有著相當之差異Ȅ本

文就此進行全面性之檢視，同時並對於我國認領規範內容所繼受之瑞士民

法，以及現行法採取相同立法例之德國民法相關規範進行探討Ȅ解釋上應認

為，認領不以真實血緣連繫為要件，認領之有效性並不取決於認領人與非婚

生子女間是否具有真實血緣連繫，反於真實之認領係屬有效但得加以否認或

撤銷，方能保障非婚生子女之ց益，並符合血緣法制之整體價值判斷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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